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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负责编制并组织落实全市就业工作规划和促进就

业扶持创业相关政策的落实，承担全市就业、创业、失业和

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上报、综合分析工作;

(二)负责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创业贷款、职业培训、

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就业援助、劳动保障事务等服务工作;

(三)负责协调各部门就业、创业工作，收集并发布就业、

创业、培训信息，组建创业、培训等专家团队，建立创业项

目库。

(四)负责城乡公共就业信息网络体系、就业服务体系建

设和城乡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做好“创业型城市”和“充

分就业社区”创建工作;

(五)负责就业训练中心、人力资源市场、培训基地等就

业服务实体的建设和管理;

(六)负责编制就业资金预决算，按规定对就业专项资金

的申报使用进行审核;

(七)落实失业调控政策措施，指导和协调全市失业保险

经办业务工作和市本级失业保险业务;

(八)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机构设置

根据《咸宁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咸宁市劳动就业管理

局障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咸编发〔2011〕

19 号）、《咸宁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咸宁市劳动就

业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批复》（咸编发



〔2011〕32 号）和《市编委关于设立市创业指导中心的批复》

（咸编发〔2013〕27 号）规定，保留咸宁市劳动就业管理局，

副县级，为参照公务员管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数 20

个，其中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参公编制数 18 个、市创业指导

中心全额事业编制数 2 个，内设 4 个科室：办公室、就业指

导科、就业培训科、失业保险科；下设 2 个事业单位：咸宁

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咸宁市创业指导中心。

第二部分 2023 年主要工作任务

2023 年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围绕

中央、省、市工作部署，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

保障用工、援企稳岗、就业服务、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和优

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立足职能、强基固本、积极作为。

紧紧围绕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

策，坚持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防变量，突出保障用工、

助企纾困、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工作重点，全力以赴落实

稳就业保就业举措，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确保就业局

势总体稳定。（一）突出就业优先战略。认真贯彻党的二十

大报告“就业优先”指示精神，坚持把稳岗就业摆在首位。

开展全市就业形势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就业形势，研究制定

应对措施。继续将项目带动就业效果纳入全市每季度拉练考

评，强化考评应用。加大地方就业资金投入协调力度，确保

各类群体就业扶持政策落到实处，最大限度拓宽就业补贴资

金覆盖率。加大就业综合指数考核分析调度力度，确保考核

任务完成。（二）提高就业服务水平。持续推进“春风行动”



“校企对接招聘活动”等专项活动，举办现场招聘会、进校

园招聘会、就业援助等活动。巩固和扩展与省内外的劳务协

作联系，加大校企合作，为我市企业搭建用工互助平台。落

实好稳岗留工政策，进一步开展援企稳就业工作，扩大企业

受益面，及时为企业减压赋能，为居民稳就业做好保障。（三）

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扩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覆盖范围。大力

推进创业担保贷款电子化审批，加快审批速度。开展省级返

乡创业示范园和示范项目申报推荐工作。加大创业引领力度，

落实各类创业扶持政策，以创业带动就业。（四）推进职业

技能培训。结合产业发展、企业用工、劳动者需求，大力推

动就业重点群体培训等培训项目有序开展，对符合规定的给

予培训补贴。通过补贴性培训政策引导城乡劳动者学技术、

练本领，不断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和技能就业比例。结合咸宁

大健康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大

力培训各类康养服务人员。（五）抓好就业政策落实。继续

贯彻落实扩大失业保障范围，落实技能提升“展翅行动”、

企业稳岗返还等工作，扩大政策覆盖面。广泛开展创建充分

就业社区、就业援助月、公益性岗位开发等活动，重点帮扶

零就业家庭、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再

就业。继续落实社保补贴政策，进一步减轻就业困难人员社

保费用负担，促进社会稳定。（七）做好失业保险省级统筹

工作。在市人社局的领导下做好沟通协调、基金监管工作；

督促指导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做好基金核算及财务管理、待遇

发放等各项工作，完成失业保险政策、基金收支管理、基金

预算管理、经办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全省规范和统一。



第三部分 2023 年部门预算表

见附表，共计 8 张表。

第四部分 2023 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及说明

一、预算收支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一）收入情况

单位本年度预算总收入为 3984.85 万元，比上年增加

293.77 万元，增长 7.96%，主要原因一是人员经费支出增加。

二是进一步扩大就业创业覆盖范围，加大落实就业创业扶持

力度，就业补助资金预算较上年增加 239 万元。其中: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832.69 万元，比上年增加 374.07 万

元，增长 10.81%，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和项目经费预算增加。

社保基金拨款 92.16 万元，比上年增加 35.7 万元，增长

63.23%，主是原因退休人员经费较上年增加。其他收入 60

万，为创业扶持补助资金。

（二）支出情况

本年度预算支出 3984.85 万元，其中:1.基本保障支出

448.86 万元,比上年增加 54.78 万元，（1）人员支出 414.65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57.26 万元，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有所增加；（2）商品和服务支出 34.2 万元，比上年

预算减少 2.5 万元。主要原因是按财政要求，预算调减。 2.

项目预算 3536 万元，比上年增加 239 万元，增长 7.24%，主

要原因是进一步扩大就业创业覆盖范围，加大落实就业创业

扶持力度，增加预算。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33.7 万元,其中：办公费 2.04 万元、

印刷费 0.3 万元、邮电费 1 万元、差旅费 1.2 万元、会议费

0.25 万元、公务接待费 1 万元、工会经费 4.12 万元、福利

费 5.15 万元、其他交通费 9.95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8.69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 36.7 万元减少 8.1%，主要原因

是按照上级规范财务管理及“过紧日子”的要求调减预算。

三、“三公”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3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1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 万元，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 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0 万元，与上年持平，2022

年和 2023 年都无因公出国（境）费。

（二）公务接待费预算 1 万元，与上年持平。我单位严

格遵守公务接待相关规定，不超范围、超标准接待。例行接

受上级调研指导、下级业务交流请示，保障正常的业务运转。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 0 万元，与上年

持平。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0 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预算 0

万元，主要原因是我局 2023 年无公务用车。

四、政府采购预算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3 年政府采购资金预算 200.5 万元，主要用于采购基

层公共服务平台设施设备、档案室设备及 A4 纸、粉盒等办

公用品。比 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 16 万元增加 184.5 万元，

主要原因是 2023 年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采购办公设施设

备。

五、国有资产占用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我单位无公务用车及无价值 50 万以上的通用设备。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3 年我单位没有预算政府性基金相关的支出。

七、2023 年部门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部门预算绩效开展情况：2023 年项目支出预算 3536 万

元，各项目均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开展绩效目标

编制及评审、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等工作，并关注项目目标

与预算内容、工作计划的一致性，形成了科学合理、规范完

整且可量化、可评价的指标体系。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级专项补助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

等以外的上级财政部门交办任务相应安排的资金。

（三）上年结余（转）：指上年度结余转入经费。

（四）一般公共服务（类）行政运行（项）：指部门机

关及所属管理的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

工作的基本支出。

（五）一般公共服务（类）一般行政管理（项）：指部

门行政单位及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用于科研、监督检查、

项目评审等项目支出。

（六）一般公共服务（类）机关服务（项）：指部门机

关用于办公楼日常维修维护等后勤保障服务的项目支出。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

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

单位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